






奉财购诉[2019] 6 号


奉新县财政局关于江西省谷正工程咨询有限公司代理奉新县宋埠足球场建设采购项目（招标编号：江西谷正-FX2019-005）投诉处理决定书

[bookmark: _GoBack]杭州梦雅贸易有限公司：
投诉人：杭州梦雅贸易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王云锋            电话：17679016521
工商登记住所：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文二西路11号505室
投诉书地址：南昌市青云谱区城南阳光家园东门菜鸟驿站（杭州梦雅贸易有限公司南昌办事处）
被投诉人1:奉新县宋埠镇人民政府
联系人：肖放生              电话：13979550603
被投诉人2:江西省谷正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联系人：涂萍                电话：18770155599
投诉人对宋埠足球场建设采购项目（招标编号：江西谷正-FX2019-005）的质疑答复不满意，于2019年7月8日向我局进行投诉。经依法对本项目政府采购活动中的相关材料进行审查，现本投诉案已审查终结。（投诉人于2019年6月18日在江西公共资源交易网报名成功后，于2019年6月21日对江西省谷正工程咨询有限公司提出质疑，2019年6月25日江西省谷正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就质疑事项作出回复。截止2019年7月2日15：00开标前，杭州梦雅贸易有限公司未缴纳投标保证金，未递交投标文件【CA数字证书】未参与投标）
一、投诉人称
投诉事项1、2：投诉人认为招标文件技术部分具有倾向项、排他性；评审因素指向特定论证证书上或奖项、与采购需求无必然联系，设置环保产品为加分项，具有强烈倾向性和唯一性、分值比例过高。未准确反映采购需求。投诉事项3：投诉人认为招标文件售后服务评分因素限定特定时间节点、分值比例过高、具有地域倾向性，排他性。
二、被投诉人称
关于投诉事项一： ①相关设定与采购需求有着密切关联。项目建设地点在宋埠中学校园内，主要使用人群为中小学校学生，招件中要求提供质量承诺函并提供第三方检测机构是本着为广大师生负责，是为项目质量负责而设置，且要求出具检测报告的检测机关只要是有检测资质即可，无倾向性和排它性。投诉人投诉事项缺乏事实依据。②根据《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管理办法》（总局令第163号）第十三条“CMA是China Inspection Body & Laboratory Mandatory Approval的英文缩写”，第四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向社会出具具有证明作用的数据、结果的检验检测活动以及对检验检测机构实施资质认定和监督管理，应当遵守本办法。”的规定，要求CMA认可的试验报告并没有指定特定的检测机构。CNAS为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的简称，其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认证认可条例》规定，由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成立并确定的认可机构，统一实施对认证机构、实验室和检验机构等相关机构的认可工作。具有“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检验机构认可证书（CNAS）”及CMA的检验单位出具的检验报告，更具有权威性和可信性。投诉人投诉事项缺乏事实依据。③用检测报告佐证有关技术参数，符合相关法规要求。
关于投诉事项2：相关证书设定与投标人提供货物的质量密切相关。本次招标的运动场跑道主要使用者是广大中小学校学生，直接与身体接触，且为户外运动场地。为保障中小学校学生健康需求，杜绝低劣、质次产品，此次采购对建设用材料环保要求和产品质量保证均是重中之重。要求提供相关证书作为评审因素是为有利于在一定程度上做出区分、择优选择供应商，符合采购项目特点和实际需要，属于合理评审因素。评分因素中的证书经采购人调研证实市场上多家品牌均能提供，不存在排他性、唯一性和倾向性。对节能产品加分是落实节约能源政府采购政策，且节能产品在市场上有普遍性，此项为合理加分项、属于采购人合理需求。各分值设置也在合理区间。
关于投诉事项3：售后服务  
本招标文件对售后服务响应时间的设定是为体现投标人的售后服务能力，提供承诺函是投标公司中标后对项目提供良好的售后服务的保障。售后服务响应时间的设定、各投标人对项目履约能力的承诺，并无地域倾向性和排他性。
三、论证及调查情况
1、该项目是当地政府为进一步满足广大中小学校师生体育健身需求，普及推广足球运动，提高全民素质，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而建设的重要民生工程。该采购项目具有高标准严要求特点。
2、2019年7月14日，本机关组织评审专家就投诉书有关事项进行论证，专家认为：（1）本招标文件要求提供的产品必须有质保书和质量承诺函、第三方检测报告符合政府采购法、该CMA、CNAS根据采购人需求可以设置，不存在唯一性。（2）招标文件相关证书作为打分项合法合理、环保产品属于采购人的合理需求，分值比例设置属于采购人的正常设置，不存在排它性也不存在唯一性。（3）售后服务要求设置合理。
3、本机关认为投诉事项1、（1）中标商提供的是制造商的产品，本项目要求供应商提供制造商针对本项目透气型跑道产品响应技术要求提供质量承诺函并提供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是对投标供应商所提供产品质量和提供产品制造商实力的重要考量，充分体现了采购人将货物质量放在首位，为广大中小学校学生身心健康认真负责的态度，符合采购需求且合理合法。（2）检测报告作为一种常见的技术支撑材料，有助于评审专家依据检测报告做出评审决定。根据《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规定“采购人可以根据采购项目的特殊要求，规定供应商的特定条件。”提供检测报告旨在提高评审质量，基于此，为了保证采购质量、规避履约风险，采购人有权要求供应商提供相关检测报告以证明其产品符合相关标准要求。要求供应商提供检测报告也有助于评审专家更直观的了解所投产品的主要技术性能指标，有利于评审专家作出准确的判断。（3）CNAS实验室认可和CMA(中国计量认可）都是一种实验室认可活动, CNAS实验室认可在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广泛的开展和互认，CMA是中国计量认可,起源于中国计量法的要求,只针对在中国境内的第三方实验室进行的一种认可活动， 是检测机构计量订证合格的标志，具有此标志的机构为合法的检验机构。因此，具有“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检验机构认可证书（CNAS）”及CMA的检验单位出具的检验报告，更具有权威性和可信性。该投诉事项缺乏事实依据。
4、本机关认为投诉事项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规定“采购人可以根据采购项目的特殊要求，规定供应商的特定条件。”第二十三条：“采购人可以要求参加政府采购的供应商提供有关资质证明文件和业绩情况，并根据本法规定的供应商条件和采购项目对供应商的特定要求，对供应商的资格进行审查。”规定，本项目设置相关证书有利于采购人优中选优，且所设置相关证书1.不在国务院取消的行政审批项目目录内；2.申请条件中没有对企业的注册资本、资产总额、营业收入、从业人员、利润、纳税额等规模条件作出限制；3.与项目的特殊要求存在实质上的关联性；4.满足该认证证书要求的供应商数量市场上均有多家。不属于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二十条规定“以不合理的条件对供应商实行差别待遇或者歧视待遇”的情形。该投诉事项缺乏事实依据。
5、本机关认为投诉事项3、本招标文件对售后服务响应时间的设定是为体现投标人的售后服务能力，有利于采购人获得优质的售后服务；提供售后服务承诺函是投标公司中标后对项目提供良好售后服务的保障，是为促使中标人更好提供售后服务，保障项目使用单位高质量使用而采取的必然措施，符合项目本身的实际需要。有关售后服务响应时间、各投标人对项目履约能力的承诺，无地域倾向性和排他性，未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采购人可以根据采购项目的特殊要求，规定供应商的特定条件，但不得以不合理的条件对供应商实行差别待遇和歧视性待遇”规定。该投诉事项缺乏事实依据
6、在本机关处理投诉期间，组织评审专家对采购项目招标文件的评标办法进行了论证，专家认为招标文件设置的评分办法符合规定。相反，投诉人认为招标文件的评分办法存在强烈倾向性，本机关于2019年8月2日发出“调查取证函”要求杭州梦雅贸易有限公司提供充分依据予以证明但在规定时间内杭州梦雅贸易有限公司未向本机关提供有关投诉事项充分依据。
四、处理决定
综上所述，基于专家意见，根据《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第二十九条投诉处理过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财政部门应当驳回投诉：（二）投诉事项缺乏事实依据，投诉事项不成立；……”的规定，对投诉人的投诉事项予以驳回。
如对上述处理决定不服，可在收到本决定书起60日内进行行政复议或六个月内提起行政诉讼。
                         







奉新县财政局
2019年8月10日











送：奉新县宋埠镇人民政府、江西省谷正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奉新县财政局                           2019年8月10日印发

